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108m2 烧结烟气脱硝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09月 25日，根据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108m2烧结烟气脱硝工程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

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内（烧结系统东面），地理坐标为 N23°5'15.98"，

E109°37'56.72"。项目性质属于技改，项目位于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厂区用地范围内，

不新增用地，设施包括除尘设施、脱硫设施、2×108m2烧结机头烟气脱硝工程、还原剂氨贮

存区等，项目占地 1400m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表 1-1 项目工程组成一览表

工程

组成
名称 环评及批复主要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化情况

主体

工程

除尘设施
2 台静电除尘器、1 套湿电除

尘系统

2 台静电除尘器、1 套湿电

除尘系统

与环评

一致

脱硫设施
2座石灰石湿法脱硫塔（其中

1座为备用）

2座石灰石湿法脱硫塔（其

中 1座为备用）

与环评

一致

2×108m2

烧结机头

烟气脱硝

工程

SCR脱硝系统、GGH换热系

统、烟气加热系统，在线监

测系统及电气仪表控制系统

等

SCR脱硝系统、GGH换热

系统、烟气加热系统，在

线监测系统及电气仪表控

制系统等

与环评

一致

辅助

工程

还原剂氨

贮存区

设置 1个容量为 70m3的氨水

储罐（Φ=4m、h=5.6m）

设置 1个容量为 70m3的氨

水储罐（Φ=4m、h=5.6m）

与环评

一致

公用

工程

供水
生活用水来自市政管网；生

产用水依托原有工程

生活用水来自市政管网；

生产用水依托原有工程

与环评

一致

排水

本项目雨水经雨水管网收集

后汇入贵钢厂区内雨水管网

后顺应地势自流排入附近河

道或水体；项目产生的生活

污水依托原有工程化粪池处

理后，近期达到《农田灌溉

水质标准》（GB5084-2005）
旱作标准后外运给周围农户

进行农田灌溉；远期待贵钢

在建综合废水处理站投入运

行后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进入贵钢在建的综合废水

处理站可以达到《钢铁工业

本项目雨水经雨水管网收

集后汇入贵钢厂区内雨水

管网后顺应地势自流排入

附近河道或水体；项目产

生的生活污水依托原有工

程化粪池处理后，近期达

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05）旱作标准

后外运给周围农户进行农

田灌溉；远期待贵钢在建

综合废水处理站投入运行

后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进入贵钢在建的综合废

与环评

一致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6-2012）表 2钢铁

联合企业标准（CODCr≤

50mg/L，SS≤30mg/L，NH3-N
≤5mg/L）和 BOD5执行《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BOD5≤10mg/L）后

排入郁江。

水处理站可以达到《钢铁

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6-2012）表 2钢
铁联合企业标准（CODCr

≤50mg/L，SS≤30mg/L，
NH3-N≤5mg/L）和 BOD5

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
－2002）一级A标准（BOD5

≤10mg/L）后排入郁江。

供电
本项目供电依托原有工程供

电系统。

本项目供电依托原有工程

供电系统。

与环评

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水治理

①本项目脱硝装置的工艺不

排放废水，设备冷却水及夏

季液氨冷却用水循环使用。

②本项目雨水经本项目雨水

管网收集后汇入贵钢厂区内

雨水管网后顺应地势自流排

入附近河道或水体。

①本项目脱硝装置的工艺

不排放废水，设备冷却水

及夏季液氨冷却用水循环

使用。

②本项目雨水经本项目雨

水管网收集后汇入贵钢厂

区内雨水管网后顺应地势

自流排入附近河道或水

体。

与环评

一致

固废治理

①脱硝装置更换的废催化剂

由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回收处理。

②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

理。

①脱硝装置更换的废催化

剂由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回收处理。

②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

处理。

与环评

一致

噪声治理
选取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

隔声降噪

选取低噪声设备、合理布

局、隔声降噪

与环评

一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9年 9月 16日，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广西桂贵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108m2烧结烟气脱硝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0

年 1月 14日取得“港北环管〔2020〕3号后开工建设，2020年 9月竣工。本项目不需要对建

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调试，无调试运行时间。项目从立项至竣工过程中没有

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6230万元，环保投资 6230万元，占总投资的 100 %。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108m2烧结烟气脱硝工程项目，项目为新

建脱硝工程，无新增产品，不改变企业原有的产品方案，项目不分期建设，一次性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主体工程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基本一致，无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项目不新增员工，不新增生活污水，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原有

工程化粪池处理后，近期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旱作标准后外运给周

围农户进行农田灌溉；远期待贵钢在建综合废水处理站投入运行后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进入贵钢在建的综合废水处理站可以达到《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2012）

表 2钢铁联合企业标准（CODCr≤50mg/L，SS≤30mg/L，NH3-N≤5mg/L）和 BOD5执行《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BOD5≤10mg/L）后排入

郁江。

（二）废气

氨水储罐呼吸及装车过程产生氨气，排放的氨气通过密闭管道进入氨气回收塔进行回收

处理，经回收后的尾气从氨气回收塔排空口排放，为无组织排放。

烧结机头产生的污染物 NOx、氨、颗粒物、SO2、氟化物、二噁英，通过静电除尘+石灰

石湿法脱硫+湿电除尘+SCR脱硝装置处理后通过 80米高排气筒排放。

（三）噪声

项目主要噪声源有SCR脱硝装置、热风炉、增压风机、氨水卸载泵、氨水供应泵，所采

取的降噪措施减震、隔声、消声降噪、合理布局、加强维护等。

（四）固体废物

脱硝装置更换的废催化剂每 3年更换一次，更换后统一收集交由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回收处理，已签订废旧催化剂利用（处置）协议。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根据环评批复，企业要做好应急预案及相关环境风险防范设施等。企业已编制应急预案，备案编

号：450802-2019-006-H。

2.在线监测装置

项目已安装在线监测装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水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不新增生活污水，不做监测要求，因此，本次验收不计算废水污

染物处理效率。

（二）废气



本次监测对氮氧化物处理设施前、处理设施后进行了监测；根据验收监测报告计算，计

算烧结机头烟气经脱硝系统（静电除尘+石灰石湿法脱硫+湿电除尘+SCR脱硝装置）处理后

氮氧化物去除效率，环评设计去除率为 70%，实际验收去除率为 88.6%，去除率有所提高。

（三）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的噪声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3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

脱硝装置更换的废催化剂每 3年更换一次，更换后统一收集交由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回收处理，已签订废旧催化剂利用（处置）协议。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环评批复未设置总量控制指标，根据《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申

请表》，项目烧结机头烟气的排放量控制指标为：颗粒物 76.91t/a、SO21026.95t/a、氮氧化物

1320.71t/a，本项目未超过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建议的申请年许可排放量限值。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环评及批复未对敏感保护目标的废水、废气、噪声影响作出监测要求，根据本项

目废气、噪声监测结果，废气、噪声均能达标排放，且项目无废水排放，对环境影响小。

六、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108m2烧结烟气脱硝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合格，同意主体工程正式投入运营。

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我公司将继续做好如下工作：

加强环境设施维护与管理，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编制自行监测方案，做好跟

踪监测工作；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附：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108m2烧结烟气脱硝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组签名表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 0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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